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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土地徵收條例關於公益性及必要性規定

暨徵收補償市價評定機制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16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6401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4-4-152） 

羅委員就土地徵收條例關於公益性及必要性規定暨徵收補償市價評定機制等問題所提質詢，

經交據內政部查復如下： 

一、自 99 年大埔事件起，農民團體及部分民間人士訴求土地徵收應保護優良農地、符合公益性及

必要性，強化民眾參予機制及合理補償等，101 年 1 月修正之土地徵收條例條文除先前多次邀

請並參考農民團體提供意見外，並於三讀通過前與田委員秋堇及農陣成員等進行協商，行政

部門已釋出最大善意，農民團體提出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保護優良農地、參與協商機制及

合理之徵收補償等訴求，已就可執行之部分納入，於協商時亦對其提案或建議無法採納之執

行情況妥予說明。至於委員質詢之大埔事件，係於修法前所核定之徵收案，目前土地徵收條

例業已將民間團體訴求納入，先予說明。 

二、土地徵收條例業經 101.1.4 總統公布施行，關於農民團體訴求保護優良農地，該條文第 3 條之

1 明確規定為保護優良農地，對於急迫性或具重大公益性之公共建設外，其餘事業用地不得徵

收；第 3 條之 2 規定需用土地人興辦事業徵收土地時，應依社會因素、經濟因素、文化及生

態因素、永續發展因素等評估興辦事業之公益性及必要性，係為貫徹憲法上公益原則與比例

原則。行政機關於徵收土地時需充分審酌必要性及公益性，而「公共利益」之判斷係避免土

地徵收案件浮濫之重要機制，故規定需用土地人於勘選用地範圍時即需考量公益性及必要性

，並於公聽會時向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妥予說明，如需徵收時，需用土地人亦必須就

徵收計畫之公益性、必要性作綜合評估並載明於徵收計畫書內，供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

審議，落實土地徵收須符合公益性及必要性原則，因此，任何土地徵收案件，皆須依照上述

規定評估公益性及必要性，尚非委員所稱除國防、交通事業或經行政院核定之重大建設可免

除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特予澄清。 

三、至於民間團體另訴求應由估價師估定徵收補償價額，按徵收公告內容（包括補償價格）既屬公

部門之行政處分，如該市價強制交由民間部門產生，恐生行政效力及訴願問題，故土地徵收

條例第 30 條規定由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市價。又按「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組織規程（

以下簡稱同規程）」第 4 條規定，地價評議委員會委員組織除機關代表兼任之委員外，另由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遴聘包括議員代表、地方公正人士、對地價有專門知識之專家學者、

不動產估價師…等來自不同身分、專業、產業之各界人士組成，期經由不同屬性、專業之代

表，綜合考量不同之見解及專業建議，獨立行使職權，共同作成決定。此外為使審查意見客

觀，不受自身利害關係影響，於同規程第 8 條亦規定「本會委員對具有利害關係之議案，應

自行迴避。」期有客觀之地價評議結果，併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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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關政府辦理用地取得，土地所有權人於協議價購階段即得與需用土地人進行價格協議，價格

經雙方合意即可。倘協議不成以徵收方式取得，權利關係人對徵收補償價額有異議時，依土

地徵收條例第 22 條第 3 項規定得提請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復議，不服復議結果者，得

依法提起行政救濟。另同規程第 6 條規定「…評議異議或復議案件時，得通知異議人或復議

人列席說明，並於說明後退席。前項異議或復議案件為多數人共同提出者，僅得推派三人以

下之代表列席。」以上規定亦賦予土地所有權人陳述意見及救濟管道之機會，積極落實其程

序保障。此外，內政部於民國 100 年委託研究報告「我國現行土地徵收法制及實務執行作業

之檢討及改進措施（主持人：林英彥教授）」，內文指出日本係採取市價補償制度（第 133

頁），爰我國現行修正後之土地徵收條例徵收補償制度應與日本一致。 

五、另內政部為了解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評議情形，並輔導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確實

依「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議會議作業規範」等規定辦理評議事宜，另訂有「內政部

抽查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議案件作業方式」，定期抽查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評

議案件資料（含評議前向地評會簡報資料、評議會議資料、評議會議紀錄…等），若經檢視

尚有未符合規定事項，則由內政部就待改進事項提出提議，督請地方政府提出檢討改進情形

，期能藉此行政督導方式再次保障民眾實質權益。 

（二十一）行政院函送林委員佳龍就文化部「藝術銀行」購買藝術品預算

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16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6039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4-1-3） 

林委員就文化部「藝術銀行」購買藝術品預算提出相關疑義質詢乙案，經交據文化部查復如

下： 

一、本（102）年度第一次作品購藏經徵件、初審、複審作業，業於 9 月中旬完成，已購入 346 件

，計新臺幣 3,492 萬 4,100 元。 

二、本年度持續進行第二次徵件，時間訂於 11 月下旬進行，屆時購藏金額將再增加。 

（二十二）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食用米包裝標示不實問題所提質詢之

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17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6401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4-4-154） 

羅委員就米商以進口米混充國產米事件應檢討及提出因應辨法等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本院

農業委員會查復如下： 

一、本會農糧署於本（102）年 8 月 27 日裁罰泉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山水佳長米」以進口米混充

國產米案件，及本年 9 月 23 日再公布抽驗億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三好米）、聯米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中興米）、泉順食品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山水米）等糧商之市售包裝食米，共計


